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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线上申请
	
	线下申请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
	
	各级政务（便民）服务中心综合窗口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核（初审、入户调查、公示）
	
	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	
	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	
	跳转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 相关系统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不符合条件的，反馈申请人
	
	初审符合条件的
	
	就业困难人员认定
	
	住房救助
	
	教育部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批的，办结反馈［民政部门低保、特困、临时救助（小额）］
	
	县级以上审批权的，提交县级社会
救助主管部门
	
	
	
	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和受理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民政部门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临时救助
	
	低收入人口认定、监测
	
	医保部门
	
	低收入人口等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申请和受理





